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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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3087號、112年度調偵字第77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

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葉文書犯傷害罪，處拘役四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

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葉文書係葉妤甄之兄，係王孝慈之舅舅，彼此具

有家庭暴力防制條例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

因家產分配問題引發糾紛，葉文書於民國112年3月2日12時3

0分許，在葉妤甄、王孝慈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住

處門口，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手持掃把、徒手拉扯

等方式毆打葉妤甄及王孝慈，致葉妤甄受有頭部損傷、左側

肩膀挫傷、下背痛等傷害；王孝慈則受有左臉及左手上肢

麻、左手第4、5指擦傷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葉文書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證人即同案被告葉文勝分別於警

詢、偵查中之證述。

　㈢家庭暴力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受理家庭暴

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

年2月26日桃醫社字第1133901448號函文說明、勘驗筆錄、

影片影像截圖。

三、論罪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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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葉文書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固於民國1

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8日施行。然此次僅修正

第3款、第4款，並增列第5款至第7款，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

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就該

條關於直系血親、四親等旁系血親、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等

規定均未修正，是前開修正與本案被告所涉犯行無關，對其

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

法律適用之原則，逕行適用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論

處。

　㈡按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

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2人分別為兄妹、舅

甥，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本

案被告對告訴人2人所為傷害犯行，亦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

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

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㈣被告於密接之時、地，基於單一傷害之行為決意，而以一行

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2人，為想像競合犯，從

一重以一傷害罪處斷。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數罪，容有誤

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葉妤甄、王孝

慈，僅因家產分配問題有所糾紛，被告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

決紛爭，反率而出手毆打告訴人2人，致告訴人2人受有犯罪

事實所載之傷害，其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衡以被告

犯後就其動手拉扯、毆打告訴人2人等情供認不諱，然迄今

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復未獲取告訴人等人之諒解之犯

後態度；另告訴人葉妤甄表示從重量刑等語，此有刑事被害

人表示意見狀在卷可按，兼衡被告之素行，暨被告於警詢時

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本案之動機、手

段、所造成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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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本案被告持以傷害告訴人2人之掃把並未扣案，且依

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無從認定確為其所有，且現是否尚

存，亦非無疑，又本院認掃把僅屬通常可得之物，宣告沒收

與否，對於被告不法行為之非難，抑或刑罰之預防或矯治目

的助益甚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若為此另外開啟執行

程序顯不符經濟效益，為免執行困難及耗費資源，爰依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羿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陳彥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淑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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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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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文書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3087號、112年度調偵字第77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葉文書犯傷害罪，處拘役四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葉文書係葉妤甄之兄，係王孝慈之舅舅，彼此具有家庭暴力防制條例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因家產分配問題引發糾紛，葉文書於民國112年3月2日12時30分許，在葉妤甄、王孝慈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住處門口，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手持掃把、徒手拉扯等方式毆打葉妤甄及王孝慈，致葉妤甄受有頭部損傷、左側肩膀挫傷、下背痛等傷害；王孝慈則受有左臉及左手上肢麻、左手第4、5指擦傷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葉文書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證人即同案被告葉文勝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㈢家庭暴力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2月26日桃醫社字第1133901448號函文說明、勘驗筆錄、影片影像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葉文書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固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8日施行。然此次僅修正第3款、第4款，並增列第5款至第7款，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就該條關於直系血親、四親等旁系血親、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等規定均未修正，是前開修正與本案被告所涉犯行無關，對其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逕行適用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論處。
　㈡按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2人分別為兄妹、舅甥，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本案被告對告訴人2人所為傷害犯行，亦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㈣被告於密接之時、地，基於單一傷害之行為決意，而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2人，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以一傷害罪處斷。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數罪，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僅因家產分配問題有所糾紛，被告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率而出手毆打告訴人2人，致告訴人2人受有犯罪事實所載之傷害，其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衡以被告犯後就其動手拉扯、毆打告訴人2人等情供認不諱，然迄今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復未獲取告訴人等人之諒解之犯後態度；另告訴人葉妤甄表示從重量刑等語，此有刑事被害人表示意見狀在卷可按，兼衡被告之素行，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本案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本案被告持以傷害告訴人2人之掃把並未扣案，且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無從認定確為其所有，且現是否尚存，亦非無疑，又本院認掃把僅屬通常可得之物，宣告沒收與否，對於被告不法行為之非難，抑或刑罰之預防或矯治目的助益甚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若為此另外開啟執行程序顯不符經濟效益，為免執行困難及耗費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羿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陳彥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淑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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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文書犯傷害罪，處拘役四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
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葉文書係葉妤甄之兄，係王孝慈之舅舅，彼此具
    有家庭暴力防制條例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
    因家產分配問題引發糾紛，葉文書於民國112年3月2日12時3
    0分許，在葉妤甄、王孝慈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住處門
    口，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手持掃把、徒手拉扯等方
    式毆打葉妤甄及王孝慈，致葉妤甄受有頭部損傷、左側肩膀
    挫傷、下背痛等傷害；王孝慈則受有左臉及左手上肢麻、左
    手第4、5指擦傷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葉文書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證人即同案被告葉文勝分別於警詢
    、偵查中之證述。
　㈢家庭暴力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受理家庭暴
    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
    年2月26日桃醫社字第1133901448號函文說明、勘驗筆錄、
    影片影像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葉文書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固於民國11
    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8日施行。然此次僅修正
    第3款、第4款，並增列第5款至第7款，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
    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就該
    條關於直系血親、四親等旁系血親、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等
    規定均未修正，是前開修正與本案被告所涉犯行無關，對其
    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
    法律適用之原則，逕行適用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論處
    。
　㈡按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
    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2人分別為兄妹、舅甥
    ，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本案
    被告對告訴人2人所為傷害犯行，亦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所
    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
    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㈣被告於密接之時、地，基於單一傷害之行為決意，而以一行
    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2人，為想像競合犯，從
    一重以一傷害罪處斷。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數罪，容有誤
    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葉妤甄、王孝
    慈，僅因家產分配問題有所糾紛，被告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
    決紛爭，反率而出手毆打告訴人2人，致告訴人2人受有犯罪
    事實所載之傷害，其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衡以被告
    犯後就其動手拉扯、毆打告訴人2人等情供認不諱，然迄今
    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復未獲取告訴人等人之諒解之犯
    後態度；另告訴人葉妤甄表示從重量刑等語，此有刑事被害
    人表示意見狀在卷可按，兼衡被告之素行，暨被告於警詢時
    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本案之動機、手段
    、所造成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本案被告持以傷害告訴人2人之掃把並未扣案，且依
    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無從認定確為其所有，且現是否尚存
    ，亦非無疑，又本院認掃把僅屬通常可得之物，宣告沒收與
    否，對於被告不法行為之非難，抑或刑罰之預防或矯治目的
    助益甚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若為此另外開啟執行程
    序顯不符經濟效益，為免執行困難及耗費資源，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羿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陳彥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淑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文書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3087號、112年度調偵字第77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葉文書犯傷害罪，處拘役四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葉文書係葉妤甄之兄，係王孝慈之舅舅，彼此具有家庭暴力防制條例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因家產分配問題引發糾紛，葉文書於民國112年3月2日12時30分許，在葉妤甄、王孝慈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住處門口，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手持掃把、徒手拉扯等方式毆打葉妤甄及王孝慈，致葉妤甄受有頭部損傷、左側肩膀挫傷、下背痛等傷害；王孝慈則受有左臉及左手上肢麻、左手第4、5指擦傷等傷害。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葉文書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證人即同案被告葉文勝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㈢家庭暴力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2月26日桃醫社字第1133901448號函文說明、勘驗筆錄、影片影像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葉文書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固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8日施行。然此次僅修正第3款、第4款，並增列第5款至第7款，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就該條關於直系血親、四親等旁系血親、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等規定均未修正，是前開修正與本案被告所涉犯行無關，對其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逕行適用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論處。
　㈡按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2人分別為兄妹、舅甥，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本案被告對告訴人2人所為傷害犯行，亦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㈣被告於密接之時、地，基於單一傷害之行為決意，而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2人，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以一傷害罪處斷。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數罪，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葉妤甄、王孝慈，僅因家產分配問題有所糾紛，被告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率而出手毆打告訴人2人，致告訴人2人受有犯罪事實所載之傷害，其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另衡以被告犯後就其動手拉扯、毆打告訴人2人等情供認不諱，然迄今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復未獲取告訴人等人之諒解之犯後態度；另告訴人葉妤甄表示從重量刑等語，此有刑事被害人表示意見狀在卷可按，兼衡被告之素行，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本案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本案被告持以傷害告訴人2人之掃把並未扣案，且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無從認定確為其所有，且現是否尚存，亦非無疑，又本院認掃把僅屬通常可得之物，宣告沒收與否，對於被告不法行為之非難，抑或刑罰之預防或矯治目的助益甚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若為此另外開啟執行程序顯不符經濟效益，為免執行困難及耗費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羿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陳彥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淑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